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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斯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 

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逐步建立健全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治

理结构。 

公司建立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性要求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制度。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健全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在相关领

域的作用。 

综上，公司建立和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

书制度，为公司高效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公司组织机构职责分工明确，相互配

合，相互制衡，公司治理运行有效。 

一、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 

2014 年 11 月 3 日，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建立了股东大会制度并对股东大会的权责和运作程序作

了明确规定。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 

报告期内，公司历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议事规则及表决

结果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制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报告期内，公司

股东大会始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议事规则等规范运行，切实履行公司最高权力

机构的各项职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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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 

2014 年 11 月 3 日，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建立了董事会制度及对董事会的权责和运作程序作了具体

规定，并选举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董事会议事规则》。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董事任期每届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报告期内，公司历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议事规则及表决结

果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各项制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报告期内，公司董

事会始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议事规则等规范运行，科学决策，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 

三、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 

2014 年 11 月 3 日，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事规则》，建立了监事会制度及对监事会的权责和运作程序作了具体

规定，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组成股份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监事会议事规则》。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名。 

报告期内，公司历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议事规则及表决结果遵循法律

法规和公司各项制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始终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议事规则等规范运行，严格监督，有效地维护了公司的利益，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 

2021 年 1 月 2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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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作制度》，并聘任胡旭东、梁飞媛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梁飞媛为

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现有独立董事 2 名，人数超过公司 5 名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公司独立

董事自任职以来，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要求严格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公司董事

会会议，参与讨论决策有关重大事项，并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公司规范

运作和有关经营工作提出意见，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促使公司治理结构有了

较大改善。 

五、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1 名，2014 年 11 月 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安娜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和董

事会负责，承担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要求的义务，

享有相应的工作职权，并获取相应报酬。 

董事会秘书的工作职责主要为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协助公司董事会

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等。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秘书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有关规定履行职责，认真筹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及时向公司股东、董事通报

公司的有关信息，与股东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为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正常运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以下无正文） 




